
龙岗区2025年创新平台认定项目申报指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网上受理期
书面材料

受理期

书面材料受

理窗口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申报要点 业务科室 备注

一
区级重点实
验室认定项

目

评审制
2025年3月7日
——2025年4月7

日（截至18:00）

2025年3月7日
——2025年4月14

日（截至18:00）

深圳市龙岗区

清林路77号海

关大厦西座
606室

（1）依托单位为龙岗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医院等事业单位，且申报项目的实施地应在龙岗区。

（2）重点实验室定位和目标清晰、研究方向明确、科研优势明显，

符合龙岗区主导产业或重点支持领域 ，在本领域、本行业处于先进水
平，科研实力雄厚，能承担和完成重大科研任务，产出高水平研究成

果，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和特色且与实验室名称相符合 。

（3）依托单位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良好的科研合作与学
术交流基础，能发挥辐射和带动行业发展的作用 。

（4）实验室成员上三个年度以依托单位名义主持承担新立项或通过

验收的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合计不少于 7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不少于1项）。

（5）依托单位能提供资金保障、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学术交流等

配套条件，其中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
原值不低于600万元（软件类实验室原值不低于400万元）。

（6）实验室有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固定科研技术人员 10人以上，人员

结构合理。其中，本领域或学科高水平学术带头人1人以上；具备市
级及以上项目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的实验室主任 1人；硕士以上学位

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其中，博士学位骨干科研人员2人以上）。实

验室主任不得兼任龙岗区其他重点实验室主任或副主任 。
（7）实验室成员上三年度被SCI、EI、ISTP、ISR、SSCI、CSCD收录

的论文或获得授权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非简单改变产

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植物新品种）合计不少于10项，其中被SCI、EI收录的期刊论文或授

权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

合计不少于5项。
（8）同一项目未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重点实验室认

定。

（1）申报书（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系统打印 ）；

（2）实验室成员上三个年度以依托单位名义主持承担新立项或通过验收的与实验

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立项文件、合
同）；【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3）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相关证明材料 ；

（4）实验室现有科研仪器设备（专用软件）清单、原值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
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5）实验室成员上三年度被SCI、EI、ISTP、ISR、SSCI、CSCD收录论文、获得授

权知识产权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6）固定科研技术人员情况有关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人员名单、劳动

合同或聘用合同等工作证明，近半年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未在深圳缴纳社保

的，依托单位需提供可充分证明在依托单位全职工作的材料并盖章确认 ），学历、
学位和职称证明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7）实验室专项审计报告原件，内容应包括以及申请材料3、4、5、6项中的内容

（提交的审计报告应经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电子报告中心系统或者注册会计师行
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

（8）实验室相关人员取得的科研成果或其它能证明实验室研究水平的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验原件）（可选择提供）；
（9）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10）科研诚信承诺函原件；

（11）依托单位为实验室提供资金、技术、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的承诺函原
件。

上述材料用A4纸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及页码，按顺序合并装订成册，加盖骑缝公

章。书脊处印申请单位名称，提交一份纸质资料。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
原件。

1.同一项目未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

、龙岗区各类创新平台认定；同一项目单

一年度只能申报一类区级创新平台。
2.支持数量受总量控制，同一申报单位同

一年度最多申报2个区级重点实验室（含
培育类）；区级重点实验室与区级重点实

验室（培育类）分类开展评审工作。

3.上三年度为2022、2023、2024年度。
4.科研仪器设备原值不含税。

创新平台科（联

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

0755-

84097653）

二

区级重点实

验室（培育
类）认定项

目

评审制

2025年3月7日

——2025年4月7
日（截至18:00）

2025年3月7日

——2025年4月14
日（截至18:00）

深圳市龙岗区

清林路77号海
关大厦西座

606室

（1）依托单位为龙岗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医院等事业单位，且申报项目的实施地应在龙岗区。
（2）实验室定位和目标清晰、研究方向明确，符合当年度申报指南

公布的支持方向或领域，科研基础良好，有承担和完成科研任务的能

力，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和特色且与实验室名称相符合 。
（3）依托单位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良好的科研合作与学

术交流基础。

（4）实验室成员上三个年度以依托单位名义主持承担新立项或通过
验收的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达 3项以上（其

中国家级项目不少于1项）。

（5）依托单位能提供资金保障、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学术交流等
配套条件，其中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15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

原值不低于300万元（软件类实验室原值不低于200万元）。

（6）实验室有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固定科研技术人员 5人以上，科研队
伍结构年轻化。其中，本领域或学科高水平学术带头人 1人以上；具

有正高职称或博士学位的实验室主任 1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

（含）；硕士以上学位骨干科研人员3人以上。实验室主任不得兼任
龙岗区其他重点实验室或区级重点实验室 （培育类）的主任或副主任

。

（7）实验室成员上三年度被SCI、EI、ISTP、ISR、SSCI、CSCD收录
的论文或获得授权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非简单改变产

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植物新品种）合计不少于5项，其中被SCI、EI收录的期刊论文或授权
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合

计不少于3项。

（8）同一项目未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重点实验室或
龙岗区重点实验室（培育类）认定。

（1）申报书（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系统打印 ）；
（2）实验室成员上三个年度以依托单位名义主持承担新立项或通过验收的与实验

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立项文件、合

同）；【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3）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相关证明材料 ；

（4）实验室现有科研仪器设备（专用软件）清单、原值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

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5）实验室成员上三年度被SCI、EI、ISTP、ISR、SSCI、CSCD收录论文、获得授

权知识产权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6）固定科研技术人员情况有关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人员名单、劳动
合同或聘用合同等工作证明，近半年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未在深圳缴纳社保

的，依托单位需提供可充分证明在依托单位全职工作的材料并盖章确认 ），学历、

学位和职称证明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7）实验室专项审计报告原件，内容应包括以及申请材料3、4、5、6项中的内容

（提交的审计报告应经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电子报告中心系统或者注册会计师行

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
（8）实验室相关人员取得的科研成果或其它能证明实验室研究水平的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验原件）（可选择提供）；

（9）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10）科研诚信承诺函原件；

（11）依托单位为实验室提供资金、技术、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的承诺函原

件。
上述材料用A4纸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及页码，按顺序合并装订成册，加盖骑缝公

章。书脊处印申请单位名称，提交一份纸质资料。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

原件。

创新平台科（联

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
0755-

8409765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网上受理期
书面材料
受理期

书面材料受
理窗口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申报要点 业务科室 备注

三

区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认定项目

评审制

2025年3月7日

——2025年4月7

日（截至18:00）

2025年3月7日

——2025年4月14

日（截至18:00）

深圳市龙岗区
清林路77号海

关大厦西座

606室

（1）依托单位为龙岗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且申报项目的实施地应在龙岗区。

（2）依托单位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000万元以上，上两个年度每
年研发费用800万元以上。

（3）中心应当配备管理负责人和技术带头人 ，拥有专职技术开发人
员15人以上，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学位以上人员不少于

6人，且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人员不少于 2人。

（4）依托单位上两个年度获得授权或者登记的知识产权 （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 、软件著作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总计不少于10项（其中发明

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或者植物新品种总计不
少于5项）。

（5）中心具备必要的科研（工艺）设备和场地等条件，及检测、测

试、分析手段，研发专门用房面积300平方米以上。仪器设备及专用
软件的原值不低于600万元（软件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相应的原值不

低于400万元）。

（6）所属领域研发技术实力达到龙岗区领先水平 ，同一项目未获得
国家、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各类创新平台认定。

（1）申报书（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并打印 ）；

（2）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3）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4）上年度纳税证明（税务部门系统打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项审计报告原件 ，内容应包括依托单位上一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上两个年度研发费用、以及申请材料6、7、8项中的内容（提交的审计报
告应经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电子报告中心系统或者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

备案）；

（6）研发用房面积；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清单和原值相关证明材料 ；【相关证明
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7）专职研发团队情况有关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中心人员名单、劳动合同等工

作证明，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近半年）、学历、学位和职称证明文件等）；
【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序】

（8）知识产权相关的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相关证明材料按清单顺序排

序】
（9）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10）科研诚信承诺函原件；

（11）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员承担的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取得的技术成果或其
它能证明中心技术开发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验原件）（可选择提供）。

上述材料用A4纸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及页码，按顺序合并装订成册，加盖骑缝公

章。书脊处印申请单位名称，提交一份。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

1.同一项目未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

、龙岗区各类创新平台认定；同一项目单

一年度只能申报一类区级创新平台。
2.支持数量受总量控制，每家申报单位同

一年度最多申报1个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3.上两年度为2023、2024年度。

4.科研仪器设备原值不含税。

创新平台科（联
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

0755-
84097653）


